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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下文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或“受托

管理人”）作为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称“发行人”、“公司”或“中环

股份”）2015 年公开发行的“15中环债”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本期债券全体持有

人，在公司债券存续期间，持续关注“15 中环债”进展情况及对“15 中环债”持有

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天津中环半导体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公告的《2018 年年度报告》等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

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所

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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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发行人：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二、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406 号《关于核

准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向社会公开发

行规模不超过 1.8 亿元的公司债券。 

三、本次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 

债券名称：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15 中环债 

债券代码：112265 

发行规模：人民币 1.8 亿元。 

债券面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平价发行。 

债券品种和期限：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前 3 年内固定 

不变，为 5.25%，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发行人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相关

业务规则将到期的利息和/或本金足额划入债券登记机构指定的银行账户后，不

再另计利息。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3 年末，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

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 2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3年票面年利率加上

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执行新利率，新利率在后 2 年固定不变，采取单

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

券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采取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逾期不另计利息。若债券持有人在第 3 年末行使回售权，所回售债券的票面面值

加第 3 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资金到账日 2018 年 8 月 13 日一起支付。 



 4 

发行首日、起息日：2015 年 8 月 13 日。 

付息日：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间内，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 8 月 13 日为上

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的付息日为 2016 年

至 2018 年每年 8 月 13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日。 

本金支付日：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0 年 8 月 13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8 月 1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计息期限：自 2015 年 8 月 13 日至 2020 年 8 月 12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权，

则计息期限自 2015 年 8 月 13 日起至 2018 年 8 月 12 日止，未回售部分债券的计

息期限自 2015 年 8 月 13 日起至 2020 年 8 月 12 日止。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

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

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

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若发行人未行使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

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3 个计息年度

付息日即为资金到账日，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

支付工作。 

公司第一次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

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

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债券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联合信用于 2018 年 1 月 8 日将公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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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长期信用等级由“AA”上调至“AA+”，评级展望为“稳定”；将公司 “15中环债”

债项信用等级由“AA”上调至“AA+”。）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采用无担保形式发行。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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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Tianjin Zhonghuan Semiconductor Co.,Ltd. 

股本：2,785,156,473 股 

法定代表人：沈浩平 

董事会秘书：秦世龙 

住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东路 12 号 

办公地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东路 12 号 

邮政编码：300384 

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环股份 

股票代码：002129 

公司网站：www.tjsemi.com 

经营范围：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器件、电子元件的制造、加工、批发、零售；

电子仪器、设备整机及零部件制造、加工、批发、零售；房屋租赁；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

的进口业务；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发电系统及部件的制

造、安装、销售；光伏电站运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历史沿革： 

1、公司设立情况 

公司前身为 1988 年 12 月 21 日成立的天津市中环半导体公司，为天津市调

整工业办公室津调办（1988）194 号文批准组建的全民所有制企业。1999 年 12

月 14 日，经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单位天津市电子仪表工业总公司批准，改制为国

有独资公司。2004 年 7 月 8 日，经天津市人民政府津股批[2004]6 号文批复，公

司整体变更为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6,266.3687 万元。 

2、公司 2007 年首次公开发行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7]62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6 日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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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开发行了 10,000 万股 A 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07]45 号文批准，

公司网上定价发行的 8,000 万股股票于 2007 年 4 月 20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网下配售的 2,000 万股于 2007 年 7 月 20 日上市交易。股票简称“中环

股份”，证券代码为 002129。 

3、公司 2008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公司向控股股东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2,360 万股股票，认购

其持有的天津市环欧半导体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31.38%股权资产，交易完成后天

津市环欧半导体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申请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08]614 号文批准。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的新增股份 2,360 万股于 2008 年 6 月 2 日上市，

锁定期限为 36 个月，公司总股本增至 386,263,687 股。 

4、公司 2008 年分红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 

2008 年 5 月 16 日，公司 200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 2007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以总股本 38,626.37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1 股，派送

0.7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转增 1.5 股的比

例转增股本。2008 年 6 月 26 日，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

完毕。公司股本由 386,263,687 股增至 482,829,608 股。 

5、公司 2011 年分红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1 年 4 月 8 日，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总股本 482,829,60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2 股，每 10 股派

息 0.3 元（含税），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3 股。2011 年 6 月 2 日，上述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毕。发行人股本由 482,829,608 股增至

724,244,412 股。 

6、公司 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2 年 11 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414 号），核准中环股份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154,597,233 股新股。中环股份于 2012 年 12 月 17 日以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方式向 2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154,597,233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12

年 12 月 31 日，该次发行新增股份在深交所上市，锁定期为 36 个月，公司总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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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增加至 878,841,645 股。 

7、公司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4 年 4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427 号），核准中环股份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16,676 万股新股。中环股份于 2014 年 8 月 29 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方式向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164,912,973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14

年 9 月 16 日，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深交所上市，锁定期为 12 个月，公司总股本

增加至 1,043,754,618 股。 

8、公司 2015 年现金分红、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5 年 4 月 16 日，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总股本 1,043,754,61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1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12 股。2015 年 4 月 29 日，上述利润分配

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毕。公司股本由 1,043,754,618 股增至

2,296,260,159 股。 

9、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5 年 10 月 26 日，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38 号）核准了中环股份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 39,740 万股新股。中环股份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

式向 9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347,976,307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15 年 12

月 18 日，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深交所上市，锁定期为 12 个月，公司总股本增加

至 2,644,236,466 股。 

10、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8 年 6 月 22 日，中环股份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天津中环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向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005 号），核准公司向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1,616

万元。 

中环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 140,920,007 股，

新增股份于 2018 年 8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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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8 年 8

月 16 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登记上市后，公司股

本由 2,644,236,466 股增加至 2,785,156,473 股。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2018 年，中环股份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紧密围绕公司“十三五”战略

规划目标，加速推动各项工作的整体要求，在半导体材料及器件、新能源材料、

光伏电站等产业，面对全国性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重整组织、再造流程、全

面创新，坚持公司跨地域、跨领域、多业态、规模化、国际化、多元化发展，整 

合组织、兼容文化，持续创新，深化各业务板块运营能力、综合竞争力，推动公

司高质量发展。 

2018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375,571.6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2.63%，

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170,770.9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2.37%；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 63,255.6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8.16%；报告期末总资产为 

4,269,731.15 万元，较期初增加 37.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332,485.48 万元， 较期初增加 12.90%。 

三、发行人 2018 年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内，发行人实现营业总收入 964,418.7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2.17%，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105,174.5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8.39%%，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454.0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5.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038.3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0.07%；报告

期末总资产为 3,100,659.55 万元，较期初增长 34.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为 1,180,272.65 万元，较期初增长 11.92%。 

发行人 2018 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元） 13,755,716,442.85 9,644,187,470.11 42.63% 6,783,335,28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32,256,816.92 584,540,813.19 8.16% 402,006,29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12,893,444.68 510,383,183.30 -38.69% 318,852,29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707,709,057.53 1,051,745,767.27 62.37% 819,180,67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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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39 0.2211 5.79% 0.15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39 0.2211 5.79% 0.15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6% 5.39% -0.33% 3.8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元） 42,697,311,470.60 31,006,595,549.44 37.70% 22,994,523,36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324,854,829.15 11,802,726,542.66 12.90% 10,545,696,7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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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406 号”文核准，公司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

币 1.8 亿元，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审

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期债券网上及网下发行认购资金到

位情况、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分别出具了编号“CHW津验字[2015]0055 号”、“CHW

津验字[2015]0056 号”、“CHW津验字[2015]0057 号”的审验报告。 

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本债

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

使用完毕。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公司“15中环债”未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15中环债”于 2015 年 1 月 12

日经证监会受理，依据 2015 年 4 月 3 日证监会关于《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

办法》实施后相关审核衔接工作安排的监管问答、2015 年 5 月深交所《关于发

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 年修订）>的通知》，对于《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发布前中国证监会已受理的公司债券的审核与发行等

均按照原《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上市规则》的要求执行，因此“15中环

债”未设立专项账户和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符合相关监管要求。 

“15中环债”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使用完毕，目前已无再开立专户 

和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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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担保情况 

    “15中环债”未设立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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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期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15中环债”的增信机制、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在 2018 年未发

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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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8 年度内，“15 中环债”未出现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之事项，未召开债

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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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完成“15 中环债”部分债券回售并支付了剩余托

管债券 2017 年 8 月 13 日至 2018 年 8 月 12 日期间的利息。回售完成后，本次债

券尚有本金余额 6,293.68 万元未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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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跟踪评级情况 

发行人聘请了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信用”）对“15中环债”

发行的资信情况进行评级。根据联合信用出具的《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不超过 1.8 亿元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分析报告》和《信用等级通知书》，公

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联合信用 2017 年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公司“15 中环债”信用等级为 AA，公

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此次评级结果较上次并未发生变化。详

细情况见公司 2017 年 6 月 8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跟踪评级报告》。 

联合信用于2018年1月8日将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AA”上调至“AA+”，

评级展望为“稳定”；将公司 “15中环债”债项信用等级由“AA”上调至“AA+”。详

细情况见公司 2018 年 1 月 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公司主体及公司债券信用评级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 

联合信用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出具《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公司“15中

环债”信用等级为 AA+，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此次

评级结果较上次并未发生变化。详细情况见公司 2018 年 6 月 13 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 2018 年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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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发行的“15中环债”受托管理人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按照《受

托管理协议》履行受托管理职责，在履行职责时不存在利益冲突情形。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借款余额为 1,440,377.40 万元（未审数），

累计新增借款 523,418.44 万元，累计新增借款占上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49.63%。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在深交所网站针对上述事项披露了《2015

年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联合信用于2018年1月8日将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AA”上调至“AA+”，

评级展望为“稳定”；将公司 “15中环债”债项信用等级由“AA”上调至“AA+”。申

万宏源承销保荐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在深交所网站针对上述事项披露了《2015

年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于 2018年 5月 17日在深交所网站披露了“15中环债”

的 2017 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javascript:openDetailWindow('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type=1&id=88497638&t=1&device=pc&terminaltype=wft','','')
javascript:openDetailWindow('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type=1&id=88497638&t=1&device=pc&terminaltype=wft','','')
javascript:openDetailWindow('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type=1&id=88497638&t=1&device=pc&terminaltype=wft','','')
javascript:openDetailWindow('http://news.windin.com/ns/bulletin.php?&type=1&id=88497638&t=1&device=pc&terminaltype=w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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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2018 年度，发行人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项。 

二、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

来前景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其他重大事项说明 

1、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8 年 6 月 22 日，中环股份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天津中环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向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005 号），核准公司向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1,616

万元。 

中环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 140,920,007 股，

新增股份于 2018 年 8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8 年 8

月 16 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登记上市后，公司股

本由 2,644,236,466 股增加至 2,785,156,473 股。 

2、天津津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并购公司控股股东 51%股权的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集团”）收

到天津市人民政府出具的《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重组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

有限公司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津政函[2018]161 号），同

意天津津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智资本”）并购天津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天津市国资委”）所持中环集团

51%股权。 

本次中环集团股权结构变动不影响公司控制关系，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中环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天津市

国资委。 

3、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被证监会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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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30 日，公司公告其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被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理，并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190157 号)。 

    四、相关当事人 

2018 年，公司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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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2018 年度）》之盖章页）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4 月 29 日 


